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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湖州分行”）编制本

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升华拜克”）对外公布的《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

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

向中国银行湖州分行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中国银行湖州分行对报告中所包含的

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国银行湖州分行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

中国银行湖州分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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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603号文件核准。

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5 亿元（含 5 亿元）的公司债券，其中第

一期发行规模为 3 亿元。 

二、债券名称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

期公司债券”或“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12 拜克 01，122254 

四、发行主体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五、债券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利率上调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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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规模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3 亿元。 

七、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前 3 年固定不变，票面利率为 5.30%。在本期债券存

续期内第 3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存续期

限后 2 年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

期限后 2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

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八、发行人利率上调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

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期公司债券后续期

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九、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3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

分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自发行人发出

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行使回

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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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

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

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十、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3 年 5 月 22 日。本期

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即 2014 年至 2018 年间每年的 5 月 22 日

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

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5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18 年 5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

付日为 2016 年 5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

作日）。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

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十一、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由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集团”）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为强化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能力，本期公

司债券发行时，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拜克生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

蒙古拜克”）以其各自合法拥有的担保资产依法设定抵押及质押，以保障本期公

司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上述担保资产包括：发行人合法拥有的位

于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的部分土地、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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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山路天际大厦的部分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内蒙古拜克合法拥有的位于内蒙古

托克托县的部分土地、房屋建筑物以及发行人合法持有的浙江伊科拜克动物保健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科拜克”）49.00%的股权。 

2015 年度，发行人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在履行了债券持有人会议等相关审批

程序后对相关抵押物进行了置换，抵押物具体情况详见“第四章 本期公司债券

担保人及担保资产情况”。 

十二、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本期公司

债券信用等级为 AA+，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十三、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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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升华拜克系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发[1999]96 号文批准，由升华集团、源裕

投资有限公司(香港)、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公司、浙江泛美发展有限公司和浙江

名策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9 年 5 月 11 日在浙江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现持有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3300001471207528 的营业执照。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1,094,982,970 元，折

1,094,982,970 股(每股面值 1 元)，均系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公司属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马杜霉素、阿维菌

素、盐霉素兽药、农药原料药及制品，相关饲料添加剂的生产、销售，兽药生产

(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10 月 12 日)，

肥料生产、热电联供(均凭有关许可证经营)，农药的销售(详见《农药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16 年 9 月 23 日)。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医药及化工产品，进口本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凭外经贸部批准文

件)。(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农药原料药及制品、兽药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的

生产与销售以及锆系列产品制造与销售。 

1、农药原料药及制品业务：公司的主要农药产品包括杀虫剂和除草剂两大

系列。杀虫类产品以生物农药阿维菌素系列产品为主；除草剂以麦草畏系列产品

为主。 

2、兽药、饲料添加剂业务：随着畜牧业的现代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

兽药和饲料添加剂在降低发病率与死亡率、提高饲料利用率、促进生长和改善肉

质方面起到十分显著的作用。公司兽药及饲料添加剂产品以生物兽药、饲料添加

剂系列产品及兽药中间体乙酰丙酮系列为主。 

3、锆系列产品业务：锆化合物凭借诸多优良的物理及化学性能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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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陶瓷、化学品、铸造、耐火材料等领域。公司锆系列产品以氧氯化锆、碳酸锆

及二氧化锆产品为主。 

二、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情况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5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1,010.24 万元，同比下降 24.84%；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988.45 万元，同比增长 68.73%。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方面工作： 

1、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 

    受宏观经济增速回落、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步履维艰。为扭转主业持续下滑的局面，公司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加大低收益资产处置力度，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整合资源提升公司资产收益率。 

2、积极谋求战略转型，拓宽公司经营范围 

    公司在开展主营业务的同时，持续关注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积极谋求公司

的战略转型，努力拓宽上市公司的业务范围。 

 

（二）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工业制造 998,489,154.98 862,111,671.99 13.66 -24.88 -25.55 增加 0.78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农药产品 216,450,344.86 197,424,016.27 8.79 -53.48 -50.13 减少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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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

锆系列产品 205,789,530.53 192,017,399.24 6.69 -10.73 -9.77 减少 0.99

个百分点

兽药产品 448,945,828.72 370,763,166.83 17.41 -12.03 -17.51 增加 5.49

个百分点

化学产品 68,451,705.00 61,860,544.94 9.63 8.01 11.33 减少 2.70

个百分点

电及蒸汽 47,637,774.76 33,131,528.48 30.45 -7.00 -10.53 增加 2.74

个百分点

其他 11,213,971.11 6,915,016.23 38.34 -11.93 -15.94 增加 2.94

个百分点

三、发行人 2015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5 年度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

总资产为 2,235,878,096.56 元，较 2014 年末的 2,333,777,197.33 元减少 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409,126,449.81 元，较 2014 年末的

1,425,650,190.65 元减少 1.16%。 

发行人 2015 年合并口径实现营业收入 1,010,102,392.17 元，较上年减少

24.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884,537.46 元，较上年增加

68.73%。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 

资产合计 2,235,878,096.56 2,333,777,197.33 -4.19%

负债合计 816,584,598.28 884,112,021.43 -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

有者权益合计 
1,409,126,449.81 1,425,650,190.65 -1.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19,293,498.28 1,449,665,175.90 -2.10%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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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 1,010,102,392.17 1,343,931,813.71 -24.84%

营业利润 127,270,873.38 82,091,120.79 55.04%

利润总额 134,669,481.25 88,555,200.72 52.07%

净利润 134,551,051.09 76,880,141.06 7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9,884,537.46 82,905,273.25 68.73%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增减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9,188,414.14 24,421,396.96 183.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7,494,478.32 -108,218,121.5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2,937,814.75 -28,585,858.5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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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603 号文批准，发行人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至 2013 年 5 月 24 日公开发行了首期人民币 3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

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天健验[2013]142 号的验资报告。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部分银行贷款，优化公司债

务结构，并拟用剩余部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决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借款

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比例。根据公司于2013年公告的《募集说明书》：本期

债券发行规模3亿元，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已全部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按照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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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公司债券担保人及担保资产情况 

本期债券由升华集团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

为强化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能力，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时，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

内蒙古拜克以其各自合法拥有的担保资产依法设定抵押及质押，以保障本期公司

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上述担保资产包括：发行人合法拥有的位于

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的部分土地、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天目

山路天际大厦的部分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内蒙古拜克合法拥有的位于内蒙古托

克托县的部分土地、房屋建筑物以及发行人合法持有的伊科拜克49.00%的股权。 

一、本期公司债券担保人的资信情况 

升华集团目前的资信状况良好，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

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均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截至2015

年12月31日，升华集团共拥有28.34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已使用8.97亿元，尚

余19.37亿元未使用。  

最近三年，升华集团与国内主要银行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未发生过任何借

款违约现象，资信状况良好。此外，升华集团在与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均遵守合

同约定，未出现过重大违约情况。根据升华集团提供的财务数据，2015 年度，

升华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754,197.25 万元，利润总额 172,288.80 万元，净利润

132,802.66 万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升华集团总资产为 1,046,415.87 万

元，负债总额为 687,012.96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359,402.91 万元。升华集团的担

保可为本期债券的到期偿还提供较有力的外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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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公司债券担保资产情况 

2015 年度，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元评估”）以 2015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对

前述已抵押及质押资产进行了评估，并于 2015 年 8 月 1 日出具了坤元评报

[2015]418 号的《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因发行公司债券涉及的内蒙古

拜克生物有限公司已抵押资产价值跟踪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2015]419 号的《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因发行公司债券涉及的已抵押

资产价值跟踪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出具了坤元评报

[2015]422 号的《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因股权质押涉及的浙江伊科拜

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跟踪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经坤元评估综合评定，公司及内蒙古拜克已用于抵押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及

构筑物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合计 27,757.86 万元，评估价值合计 52,655.27 万元。

公司质押的克伊科拜克 49.00%股权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778.52万元，

评估价值为 5,791.71 万元。 

本期债券涉及的已抵押及质押资产的评估价值总计 58,446.98 万元，为本期

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3 亿元的 1.95 倍。 

三、本期公司债券担保资产置换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拟转让内蒙古拜克股权，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5 年 11 月 6 日召开“12 拜克 01”2015 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置换部分“12 拜克 01”抵押资

产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锆谷科技以合法拥有的部分资产，包括建筑物

类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置换内蒙古拜克为本期债券

提供的担保抵押物。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定，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5 月 31 日，锆谷科技

用于“12 拜克 01”抵押资产账面价值为 3,175.90 万元，评估价值为 8,495.99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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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2 月 14 日，上述抵押物置换手续全部办理完成。抵押物置换

完成后，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涉及的已抵押及质押资产的评估价值

总计 59,177.26 万元，为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3 亿元的 1.97 倍，符合《浙江升

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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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正式发行。公司“12 拜克 01”2015 年第

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在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长虹中街 333 号

（德清县科技创业园内）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

共 4 名，持有“12 拜克 01”债券 1,514,200 张，占公司本期未偿还债券总张数的

50.47%。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不存在无表决权的情

形。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及见证律师均出席了本次债券。本

次会议的内容及召集、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浙江升华拜克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会议由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授权代表王建才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以书面

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置换部分“12 拜克 01”抵押资产的议案》、《关于“12 拜

克 01”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形式及投票表决方式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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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正式起息，2015 年 5 月 22 日发行人按期

支付了本期债券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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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 

中诚信证评将在近期出具“12 拜克 01”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

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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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15年年度报告，发行人董事会秘书为陶舜晓，发行人证

券事务代表为景霞，未发生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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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2015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为除下属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担保的

情况。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5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

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5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担保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

发生变动。  




